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66）

公告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A股發行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作出。

兹提述中信建投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4月20日、
2017年6月9日、2017年6月30日、2018年4月3日 及2018年4月16日 的 公 告，
以及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4月21日及2018年4月23日的通函，內容有關（其
中包括）本公司建議首次公開發行A股（「A股發行」）。

本公司欣然宣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018年5月25日正式通知
本公司並於同日公佈，本公司已獲批准A股發行。A股發行所發行股數
不超過400,000,000股，有效期為批准之日起計 12個月。

本公司將根據適用的法律法規就A股發行的重大更新和發展適時作出
進一步公告。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承董事會命
中信建投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常青

中國北京，201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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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常青先生及李格平先生；本公司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于 仲 福 先 生、董 軾 先 生、張 沁 女 士、朱 佳 女 士、汪 浩 先
生、王波先生及徐剛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馮根福先生、
朱聖琴女士、戴德明先生、白建軍先生及劉俏先生。


